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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林堤塘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8536
電子信箱：set854364@tn.edu.tw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海佃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秘字第1130151479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 原 函 、 附 件 及 學 校 敘 獎 額 度 (0151479AA0C_ATTCH1.pdf 、
0151479AA0C_ATTCH2.pdf、0151479AA0C_ATTCH3.ods)

主旨：本市111年度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敘獎案，請依說明事

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3年1月3日府環綜字第1130060333號函暨111年
度臺南市政府機關綠色採購推動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環境部「111年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」，本府獲評為優

等，依據實施計畫第十條規定，對推動有功人員予以敘獎

鼓勵，敘獎標準為符合條件之單位，督導機關及其所屬執

行機關綠色採購執行人員，承辦及主管得敘嘉獎2次3人。

三、有關所屬單位敘獎部分係依各單位111年度指定項目綠色

採購比率、申報不統計金額占比以及熟悉度測驗成績對照

附件一敘獎標準核定，敘獎名單及額度詳如附件三，請各

單位本權責辦理敘獎事宜。未達敘獎標準學校請持續加強

辦理。

四、敘獎人員若含校長請另於113年2月23日前傳校長獎懲建議

單至本局線上填報系統第19681號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、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

副本：本局秘書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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